蓝山县应急管理局机关防汛值班制度 
为切实履行防汛防旱工作职责，进一步保障汛期我局防汛工作有序进行，特制定如下防汛值班制度。

一、值班时间

4月1日至9月30日，实行每天24小时值班。

二、值班职责

1.准确了解天气趋势，综合分析雨情、水情、工情、灾情。每天上午8:00收集汇总水情雨情。

2.及时传达上级有关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汛旱情信息、指示、指令等，及时向领导汇报情况。

3.根据领导要求及时准确下发县防指的决定、指令、通知、通报等。

4.发生突发性事件要迅速向领导报告，并提出初步处置建议。

5.认真详细清楚地做好值班记录，包括传真、电话、电报等所有信息及已办和未办事项。所有传真、文件要及时报送领导阅示。

三、值班安排

1.汛期正常值班：正常情况下按值班安排表实行24小时值班。

2.紧急状态值班：遇以下两种情况，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全体值班：①日降水量达50毫米以上或上级防指下达指令，要求24小时值班；②各主要河流与水库达到警戒水位。

四、值班纪律

1.汛期值班按照防汛值班安排表值班，当班领导对本组值班负总责。

2.值班人员必须在夜间值班室值班。所有值班人员必须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

3.值班时必须填好值班表，未签到的视作未到岗。

4.值班人员因特殊情况需请假的必须经带班领导、局长批准，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得缺岗或调岗。

5.值班人员向上报送信息、报表等必须经局主要领导同意。

6.值班人员要做好交接班工作。上一值班人员应将本班主要汛情、灾情情况及已处理或待处理的重要事项向下一班值班人员进行详细移交，接班人员应详细查阅上一班值班纪录和有关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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